
第二阶段财务审计服务委托合同

委托人 (甲方): 郑州市中原区审计局

受托人 (乙方):~匹I盅苤 整~全型皿幽幽篮」限公且

以
鹰
侈

x

2023年 11月 2日



第二阶段财务审计服务委托合同

地址 :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 217号 院 9号楼 2层

联系方式 :

签订时间:

签订地点:剿上立上篮 区

根据

项~臣征集入围结果,甲 乙双方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 、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

的有关规定,经双方平等友好协商,达成以下合同条款。

一、委托事项

甲方委托乙方对工立.委互匹豇臾法.队垄业红氢:整翅nL垦:童堕型绉舡-~项 目

进行财务审计服务,乙 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,指派专人负责项目实施 ,

依照相关规定的程序、规范,完成委托事项,提交相应审计服务文件材

料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1、 项目名称 : 市委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专项巡察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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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服务内容: 巩义市政法系统财务资料审查

委托人即甲方:苤塑垃 土星星虹土且

地址:垫丛立上星匡立勿匪】置

联系方式:0371-68612097

受托人即乙方:工Ⅱ直型些丝当上.虹笠多由臼劐匝尘亘~



3、 服务期限 :

4、 质量要求 :

2023年 11月 3日 至2023年 12月 29日

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范要

苤~主皇苤是、-~客观公~正 。

5、 履行合同的地域范围:凶-坐上圭

三、双方的权利义务

(一 )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、 甲方为乙方合同履行提供工作便利。

2、 甲方对乙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反馈与评价。

3、 甲方根据框架协议约定,在质量不降低、价格不提高的前提下 ,

对入围供应商因产品升级换代、用新产品代替原产品的情形进行审核。

4、 甲方指导乙方按照审计工作方案开展工作,协调与被审计单位

等各方面的关系以顺利进行工作。

5、 甲方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。

(二 )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
l、 乙方保证在质量不降低、价格不提高的前提下,对入围产品进

行升级换代,用新产品代替原产品。

2、 乙方同意甲方为实施政府采购工作的需要,可 以在相关政府采

购网站和相关文件上公布乙方服务价格等相关信息,且无需事先经过乙

方审查同意,任何在官方媒体的信息公布均属于或均被视为符合法律程

序的信息公布,均不属于对有关保密义务的违反。

3、 乙方承诺在本项目项下的任何行为均将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,包括但不限于应当符合有关依法纳税、环境保护、知识产权、童

工禁用、劳动保护、劳动保险与待遇等各方面的规定。尽管乙方已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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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保证,若一旦发生违反法律、法规、承诺之任何情形,均属乙方单

方面之因素、原因、责任,任何情况下乙方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、 存在应当回避情形时,乙方及所委派人员应当主动告知甲方 ,

并予以回避。

5、 乙方应按照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和审计相关工作方案规定进行业

务工作,在本合同书规定的时间内协助甲方完成审计业务,保障甲方合

理使用结论成果。

6、 乙方应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,认真履行协议约定的工作

职责。

7、 乙方应保守在执行本审计工作过程中知悉的各项秘密及内容。

乙方及所委派人员应当向甲方签署保密承诺书和廉洁自律保证书,并严

格遵照执行。

8、 乙方应严格遵守工作制度,按要求按时、保质完成交办的审计

事项,并随时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。不得隐瞒其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

题,更不得与被审计对象串通舞弊,否则由乙方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。

9、 认真做好沟通协调工作,对所委派人员遵守保密承诺、廉洁自

律承诺等情况负监督管理责任,并共同承担涉密所应追究的一切法律责

任。保证所委派人员严格遵守审计
“
八不准
”工作纪律和

“四严禁
”工

作要求,不得向被审计单位及任何第三方收取任何报酬或取得其他利

益,否则由乙方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。

四、违约责任

甲方与乙方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,保证本

合同的正常履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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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、失职、过错等故意或

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,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

失、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,乙方对此均应承担

全部的赔偿责任。

五、合同价款

乙方委派~⊥_人参加审计工作,其中初级职称人员Z~人 ,中级

职称~Δ~人 ,高级职称~上~人 ,并提供相应人员专业资格证明材料,由

甲方记录考勤,每 日到岗签到。合同价款按照 《郑州市中原区审计局聘

请中介机构和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(中原审 (2023)4

号)规定按所完成的业务和工作天数进行计算。相关计费标准:初级职

称人员每人每工作日200~300元 ,中 级职称人员每人每工作日300~400

元;高级职称人员每人每工作日400~500元 (工程造价师、注册会计师

视同高级职称〉。

六、资金支付

乙方委派人员完成甲方委托的本合同审计服务内容,并提交所形成

的审计服务文件材料,经验收合格后,甲方于90日 内支付本合同价款。

七、合同纠纷处理

因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事项发生争议,由双方友好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成的,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八、违约解除合同

(一 )本合同范围的服务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和形式进行转包和分

包。乙方如有转包和分包的行为,甲 方有权给予终止合同。

(二 )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主要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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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其他法律责任

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,甲方有权停止乙方承担的工作、扣减审计

服务费用、单方解除合同,依法向乙方追索经济赔偿,并根据需要移送

有关部门处理;涉嫌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(一 )乙 方及其委派人员隐瞒其在审计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。

(二 )乙方及其委派人员违反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,违反审计
“八

不准
”工作纪律、审计

“
四严禁
”工作要求。

(三 )乙 方及其委派人员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有腐败和欺诈行为

的。

十、其他约定

(一 )本合同未尽事宜,双方另行补充。

(二 )本合同字签字、盖章后生效;本合同一式_上红~份 ,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,其中甲方、乙方各执~屋L~份。

甲方 (盖章 ): 乙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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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银行 :

电  话 :

△f年 丿氵月z日

账  号 :

开户银行 :

电  话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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